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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重组项目 

业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并注销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经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上市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72 号）。

公司于 2017 年度完成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市政”）、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

春丽等 55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曾用

名“天津市北方创业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园林”、“目标公司”）

90.11%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72,087.85 万元。 

二、业绩承诺内容及补偿方式 

1、业绩承诺内容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2017 年 2 月 24 日，公司与北方市政、高学刚、高作宾、

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就本次交易共同签署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

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该协议第 3.1 条约定，

北方市政、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作为补偿义务人承诺北方

园林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四年累计实现不低于 42,258.97 万元；同时，

补偿义务人承诺北方园林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三

年累计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 17,405.74 万元，若北方园林在盈利承诺期满

后 6 个月内全部收回承诺现金流，视为达到承诺现金流。 

2018 年 1 月，因北方市政将其持有的京蓝科技股份转让给天津北控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北控工程”），京蓝科技、北方市政、高学刚、高作宾、

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与北控工程、北方园林签署了《承诺承继和补充协议》，

约定由北控工程承继北方市政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承诺和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北方园林的业绩承诺、业绩补偿义务等；同时约定高学



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均就北控工程在《承诺承继和补充协议》

项下所承继和补充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北方市政向京蓝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就北方市政在《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项下所作承诺、所负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北方园林的业绩承

诺、业绩补偿义务等，北方市政确认并承诺在北控工程承继后仍严格遵守并继续

履行，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京蓝科技造成损失的，北方市政将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北控工程与北方市政股权转让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1

月 18 日、3 月 2 日分别披露的编号为 2018-009/2018-014/2018-026 的公告） 

2、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五条约定，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

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

量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 

（1）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时的补偿金额及股份数量 

①应补偿总金额=（承诺净利润-实现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以下称“公式①”） 

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2）未达到承诺现金流时的补偿金额及股份数量 

②应补偿总金额=（承诺现金流-实现现金流）÷承诺现金流×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以下称“公式②”） 

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若北方园林在盈利承诺期满后 6 个月内全部收回承诺现金流，视为达到承诺

现金流。 

如上述承诺净利润、承诺现金流均未实现，则： 

1>当①≥②时，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未实现承诺净利润的补偿约定向京蓝科技

进行补偿； 

2>当①＜②时，补偿义务人应当先按照未实现承诺净利润的补偿约定向京蓝

科技进行补偿，如北方园林在盈利承诺期满后 6 个月内仍未能全部收回承诺现金

流，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在 2020 年出具的关于现金流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

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另行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京蓝科技股份向京蓝科技补

偿②与①之间的差额。 

尽管有上述各项约定，若上述股份补偿实施后，补偿义务人实际已补偿的股

份数量对应的金额小于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确定的累计应补偿总金额，

补偿义务人应继续以自有现金向京蓝科技进行全额补偿。 

（3）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本协议签署日各自所持北



方园林的股份数占补偿义务人在本协议签署日合计持有北方园林股份数的比例。 

（4）上市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5）补偿义务人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上市公司作相

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

份数量。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根据本协议计算得

出的需补偿的股份将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 30 日内以 1 元总价回购

并注销。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6.1 条约定，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

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原因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0）第 111013 号），北方园林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9,033.35 万元，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量净额为-33,571.33 万元，未实现业绩承诺。主要原因如下： 

1、受 2019 年度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方园林放缓、终

止了部分项目的实施，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利润下降。 

2、公司根据北方园林实际运营情况及市场供求变化情况等其他各方面综合

因素，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北方园林应收账款、存货等项目计提了大额减值。 

四、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及股份数量 

根据北方园林业绩情况，按照公式①计算，业绩承诺方应补偿总金额为 138，

673.25 万元；按照公式②计算，应补偿总金额为 211,127.32 万元。 

因①＜②，补偿义务人应当先按照未实现承诺净利润的补偿约定向京蓝科技

进行补偿。由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6.1 条已约定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

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而北方园林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应补

偿金额就已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人民币 72,087.85 万元，因此补偿义务人的

补偿总金额应按照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计算，为人民币 72,087.85 万元。 

因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因此在不考虑京蓝科技转

增或送股的情况下，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为 53,437,991 股。 

由于京蓝科技在 2018 年 5 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补偿股份数量应

相应调整，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即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为 64,125,589 股。 

（二）补偿义务人分别应承担的补偿金额及股份数量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5.3 条约定，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承担的补



偿比例为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各自所持北方园林的股份数占补偿义务

人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合计持有北方园林股份数的比例。 

补偿义务人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所持北方园林股份数、各自占补

偿义务人合计持有北方园林股份数的比例（以下称“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人 持有北方园林股份数（股） 占比 

1 北方市政 32,048,000 46.09% 

2 高学刚 10,104,000 14.53% 

3 高作宾 6,312,000 9.08% 

4 高学强 7,020,000 10.10% 

5 高作明 7,020,000 10.10% 

6 杨春丽 7,020,000 10.10% 

 合计 69,524,000 100.00% 

由于北方市政将其所持有的京蓝科技股票转让给了北控工程，且北控工程承

继了北方市政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因此，补偿义务人占比

情况、补偿义务人分别应承担的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人 占比 应承担补偿金额（元） 应补偿股份数（股） 

1 北控工程 46.09% 332,298,402.97 29,559,532 

2 高学刚 14.53% 104,766,071.63 9,319,443 

3 高作宾 9.08% 65,447,688.46 5,821,885 

4 高学强 10.10% 72,788,778.98 6,474,910 

5 高作明 10.10% 72,788,778.98 6,474,910 

6 杨春丽 10.10% 72,788,778.98 6,474,910 

 合计 100.00% 720,878,500.00 64,125,589 

说明：因北方市政承诺继续履行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所作承诺、

所负义务和责任，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对北控工程的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就北控工程应补偿的金额人民币 332,298,402.97 元，北方

市政、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5.2 条约定的补偿股份应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

得的京蓝科技股份，而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京蓝科技股份数低于应

补偿股份数，即补偿义务人无法通过补偿股份数的方式进行全额补偿。根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5.2 条约定，补偿义务人实际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对应的金额

小于应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应继续以自有现金向京蓝科技进行全额补偿。 

如果补偿义务人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京蓝科技股份全部用于本次补偿，

则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数及现金数额为： 



序

号 

补偿义务

人 

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数（股） 

补偿股份数

（股） 

补偿股份数对应

的金额（元） 

应补偿现金

（元） 

1 北控工程 22,603,153 22,603,153 254,097,114 78,201,289 

2 高学刚 7,126,256 7,126,256 80,110,999 24,655,073 

3 高作宾 2,225,897 2,225,897 25,022,790 40,424,899 

4 高学强 2,475,570 2,475,570 27,829,533 44,959,246 

5 高作明 2,475,570 2,475,570 27,829,533 44,959,246 

6 杨春丽 2,475,570 2,475,570 27,829,533 44,959,246 

 合计 39,382,016 39,382,016 442,719,501 278,158,999 

（三）具体业绩补偿实施方案 

1、已采取的措施及拟回购并注销股份方案 

为维护公司权益，保护股东利益，公司已就北控工程、高学刚、高作宾、高

学强、高作明、杨春丽、北方市政（以下简称“被告”）未完成在本次交易中做

出的业绩承诺事宜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保全被告

的财产。截止目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保全被告名下的京蓝科技股份及

其他部分财产，其余保全工作仍在进行中。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了高作

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高作宾、高学强、高

作明、杨春丽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本案目前仍处于管辖权异议处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说明：北控工程、高学刚所持京蓝科技股份在公司申请保全前均已被质押给

第三方，且高学刚所持京蓝科技股份已被第三方申请法院冻结。 

因此，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所持京蓝科技股份（合计 39,382,016 股）能

否最终被用于本次补偿，需要司法机关的判决及执行程序予以确认。若能用于补

偿，则上市公司将以 1 元的价格及时进行回购并注销；若不能够用于补偿，根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5.2 条约定，补偿义务人应继续以自有现金向京蓝科技

进行全额补偿。 

上述股份回购并注销工作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2、对于补偿义务人应赔偿的现金部分，公司已保全其部分财产，后续公司

将全力持续推进诉讼保全工作，并积极与补偿义务人沟通协商，督促其按约定履

行补偿义务。 

3、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公司股份后，上市公司未向其进行现金股

利分配，因此本次业绩补偿不涉及现金股利返还。 

五、办理股份回购并注销授权事宜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为保证本次业绩补偿方案

的顺利实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实施上述方案所涉

及的一切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账户、回购并注销相关补偿义务人股



份、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减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各项事宜。 

本次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次补偿方案全部实施完毕之

日止。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重组项目业

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本次业绩补偿方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审议未通过的风险。 

2、截至目前，补偿义务人所持本次应补偿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使本次

业绩补偿涉及的股份回购注销存在难以推进实施的风险。对于补偿义务人应赔偿

的现金部分，尽管公司已保全其部分财产，但尚不足以覆盖其应补偿的现金总额。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全力配合法院推进本次相关案件进展，积极推动本次业绩

补偿方案的实施，督促补偿义务人配合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补偿股份及现金赔偿

的工作，履行约定的补偿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